附件2

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结算成果文件一览表
	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
	
	企业地址：
	
	
	分支机构地址：
	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委托单位
	业务完成时间
	编制人
	是否国有资金投资项目
	专业类别
	总造价
（万元）
	备注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	
	分支机构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	
	联系电话：
	

	说明：
	1、本表填写的项目是指2024年7月1日-2024年12月31日期间，企业所承接的国有资金投资为主且工程造价30万以上的公开招标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咨询业务。

	
	2、若在受检期限内无承接业务，请在项目名称内填写“无”。

	
	3、专业类别填写为房建工程/市政工程。（水利水电、公路项目不在检查范围，无需列入。）
	
	

	
	4、附件于2025年4月30日前报送市造价站（荔城区延寿中路1786号莆田市住建局2楼），联系人：陈工  电话：27562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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